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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了改善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提供新的公共設施可視為替選的方案之一，它可以

應付日漸增加的公共設施需求。以現有的公共設施而言，運輸設施佔有相當重要地位。

運輸設施係指各種運輸系統之路線及場站之硬體建設，其規劃及開闢必須考慮到設置地

點、規劃及建設經費、對環境的影響與對居民的影響等。評估這些影響，才能瞭解新建

設施的可行性；通常考量的影響包括：對自然環境的衝擊，既有聚落的衝擊，對都市意

象的衝擊以及施工及規劃經費的負擔等。 

如果所面臨的新建設是一項跨行政區的建設時，同一建設在兩個行政區的影響內容

可能大不相同，由此就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當這些衝擊對不同行政區造成不同影響，

不同的行政區對於該建設興建與否也就可能產生不同立場的意見，這些不同的意見就可

能產生衝突，例如興建與否或是該如何興建的衝突。這些衝突可能會導致建設計畫無法

順利進行的困境。以運輸系統中的橋樑為例，一般而言，跨縣市橋樑的工程經費與施工

的責任是由雙方共同負擔；但是橋樑興建後，雙方可能不是都獲得對等的收益，因此造

成雙方居民及政府間立場的不同而引起衝突。以台北都會區目前正在規劃中的中正二橋

為例，中正二橋的興建費用是由台北市及台北縣共同負擔，但是興建完成後，台北縣的

居民受益會多於台北市的居民，對台北市居民的生活環境會產生負面的衝擊，所以目前

該規劃案正處於一個「僵局」，無法解決；因此若能建立解決這種由於意見不同所造成

的僵局的模式及方法，相信對於未來縣市間具爭議性建設的推動，具有正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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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跨行政區的運輸設施，瞭解跨行政區的運輸設施造成的

衝突課題，分析衝突雙方各自可能採取的決策，以及探討如何依各自的決策朝向整體社

會利益最大的理想方向移動。研究目的包括以下三點： 

 

（1） 瞭解跨行政區運輸設施所引發之衝突與類型； 

（2） 構建模式分析雙方各自可能採取的決策； 

（3） 以實際案例確認分析模式之功能與特性，並設計衝突管理機制。 

 

1.2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運輸設施的討論對象將選擇跨縣市之公路橋樑，原因如下：（1）河川常為行

政區的天然界線，因此公路橋樑常常面臨不同行政區間之衝突問題；（2）橋樑的興建、

管理及營運成本高昂，因此興建成本的分攤也經常是爭議的焦點，如何確保成本能公平

負擔，將是重要的課題；（3）橋樑為地區間重要之聯絡通道；若無橋樑，地區對外的聯

繫勢必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橋樑在規劃興建時若產生衝突，對於地方未來的發展勢

必有重大影響。 

另外，所謂的跨行政區可能包含許多層面，包括：跨縣（市）、跨鄉（鎮）、跨村（里）

等，因為我國較具財務自主能力之地方自治組織為縣市，公路橋樑之建設多為縣市政府

負責或關心的議題，因此以跨縣市作為跨行政區的討論層級。 

經由以上的討論，本研究所選擇的實例與討論對象為目前正在規劃中的中正二橋。

中正二橋規劃案，橫跨新店溪兩岸，計畫聯絡台北縣永和市與台北市。永和市為台北縣

縣轄市中，人口相當密集的一個地區。以台北市、縣目前的關係而言，永和市為台北市

的衛星市鎮，因此每天往來永和市與台北市間的通勤人口可說是相當驚人，每天平均的

交通量約2萬6千多輛次，預計到民國 110年，可成長至3萬多輛次；因此以目前既有

的橋樑設施，勢必無法應付。但是依據目前的規劃報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2000），

該橋之興建與施工費用是由縣市政府雙方共同負擔，但是興建完成後，卻對台北市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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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交通產生較多的負面效果，主要的正面效果是改善台北縣端的交通狀況，因此以

目前狀況而言，台北市傾向於不興建，但台北縣卻是希望越快興建越好，所以該規劃案

目前是處於一個僵局，雙方無共識，造成該橋遲遲無法興建；因此期望經由協商找出一

個解決方案，解決雙方的問題。 

 

（二）空間範圍 

目前中正二橋橋址，預計規劃在永福橋與中正橋之間的地區，如圖1所示，本研究

討論之空間範圍除了橋樑本身以外，另將包括兩端影響之聯絡道路範圍。 

（三）時間範圍 

中正二橋從民國78年規劃至今，尚未有明確的定案。在最新的規劃中，以民國89

年為規劃的基年、民國120年為目標年進行基礎資料的分析。本研究亦利用此時段作為

研究的年期，並以民國120年的預測資料作為本研究分析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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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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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與內容 

本研究流程如圖2所示，各步驟之內容說明如下所示： 

 

 

 

 

 

 

 

 

 

 

 

 

 

 

 

 

 

 

 

 

 

 

圖2 研究流程圖 

 

1、問題界定 

2、文獻回顧 

2-2、跨行政區設施之衝突管理2-1、賽局協商模式 

3、探討適合本研究之賽局決策模式 

4、構建賽局決策模式 

5、實例研究 

6、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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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界定 

確認研究問題之內容範圍，作為進行後續研究工作之基礎。 

 

2、文獻回顧 

收集相關文獻進行評析，以瞭解問題本質以及作為分析模式之設計依據，回顧內容

包括以下兩個主題： 

（1）賽局協商模式 

瞭解過去在「協商賽局（Bargaining Game）」之發展特性與其理論基礎，歸納各種

模式之特性與適用範圍，據以瞭解本研究問題之歸屬，作為設計模式之參考。 

（2）跨行政區設施之衝突管理 

瞭解過去在跨行政區設施之分析方法與成果，作為本研究分析衝突之基礎。 

 

3、探討適合本研究之賽局決策模式 

經由前項之文獻探討與回顧，挑選適用於本研究衝突問題之決策分析模式，進行深

入討論與瞭解。 

 

4、構建賽局決策模式 

就所挑選之模式類型，逐步檢討修改適用於本研究之問題，定義模式中之參數與變

數，並說明其代表意涵。 

 

5、實例研究 

收集實際案例資料，校估所需參數，應用本研究構建之模式，進行實例分析。 

 

6、結論與建議 

整理衝突問題內涵，模式構建以及實例研究之具體成果，並針對相關部門以及後續

研究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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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方法 

（一） 文獻評析法 

文獻評析法之目的，在於收集及整理過去的文獻資料，瞭解已作過之研究方法及範

疇；所收集的文獻包括：過去之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及專門的圖書，經由這些文獻，

瞭解本研究所欲涵蓋的深度及廣度。 

本研究蒐集過去有關衝突衝突管理的文獻資料，包括應用在自然資源、人際關係與

重大建設等領域之文獻，經由文獻評析法，瞭解跨行政區衝突涵蓋的領域，對於衝突的

定義等；當衝突發生時，又該如何解決。經由文獻對於問題的評析，瞭解本研究之研究

價值及獨特性，提供本研究充分及明確之研究方向。 

（二） 賽局理論 

從文獻回顧中，瞭解解決衝突之方法，一般以 John Nash所提出之賽局理論為主要

的解決模式。所謂的賽局（Game），必須界定以下條件： 

1、參與者（player）；2、策略集合（strategies）；3、報酬集合（payoff）。 

本研究依據問題特性挑選出最適合之賽局決策模式，以分析參與者各種可能採取的

方案，作為衝突管理機制之基礎。 

（三） 實例研究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構建模式之適用性，本研究針對一實際規劃案例進行驗證。引用

之案例為台北都會區的「台北縣中永和地區與台北市間增闢兩側環河快速道路聯絡橋

樑」，該案目前正處於規劃階段，但存在於台北市及台北縣政府二個地方政府間意見上

的歧見尚未解決，本研究希望藉由此案例的研究確認模式之實用性，展示應用過程之細

節，並對案例本身提出具體之建議以供決策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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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回顧整理協商與談判問題之賽局模式以及跨行政區之衝突理論兩部分回

顧內容，繼而介紹實例研究之背景資料，最後提出綜合評述。 

 

2.1賽局協商模式 

從相關文獻中瞭解到，當衝突發生時，除了由第三者判決外，最好的方式還是希望

由雙方協商出一個均衡解的方式來達到協議。由於本研究主要是設定參與者為兩個對等

的團體，因此主要是針對如何解決兩對等團體的協商角度處理。由文獻瞭解，兩對等團

體的協商，主要是依據賽局理論中的協商模式（Bargaining model）亦稱談判模式來解決，

針對此種模式來探討的論文如下： 

1、Rubinstein(1982, 1985) 

（1）主要是針對協商模式中，均衡解的情況作討論。文中假設兩個參與者來分

「餅」。由兩個人輪流提議該如何分割這塊「餅」。在協商模式中，假設由甲方提出第一

個分派的方法，由乙決定接受或不接受，若接收，則此賽局就結束了；若乙不接受，則

賽局繼續進行，並由乙提出另一個解決方案。直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出現時，此

方案稱「最佳均衡分配（perfect equilibrium partitions）」，此時，賽局結束。文中證明： 

假設每個參與者在每一階段的議價成本固定，參與者一的成本為 C1，參與者二的成本

為 C2，則： 

a.若C1＞C2，則參與者一得到所有餅。 

b.若C2＞C1，則參與者二得到所有餅。 

c.若每個參與者有固定折現率δ1與 δ2，則最佳均衡分配為
211

21
δδ

δ
−
−  

（2）針對不完全訊息的協商模式作討論，文中對於參與者的假設和上一篇相同，

但其假設參與者之間對於對手型式的認知是不確定的，而且在賽局一開始時，參與者一

對於參與者二的型式認定，對於後來賽局的結果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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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ripps(1997) 

Cripps(1997)採用輪流協商模式（Alternating offer bargaining）來討論賽局。文中假

設：參與者是風險中立者，並假定一方為買者，一方為賣者，主要是議定商品的價格，

並認為其議價過程是一個馬可夫鍊（Markov chain）。從文中的探討，可以得到兩種情形： 

（1） 若賣方較有耐心來協商，也就是說賣方不會輕易的答應買方的提議，而是會

深思熟慮之後才決定，則買賣雙方比較難達成協議。但是若完成協議，則此

時的策略為次佳消費策略（suboptimal consumption policy），此時所達到的均

衡為事前無效率均衡（ex-ante inefficient equilibrium）。 

（2） 若買方較有耐心，則均衡會較快達成，此時為單一且有效的均衡。 

文中以產油者與石油公司為例來做說明，主要是針對原油的價格做探討，並假設協

商過程為隨機（stochastic）的，且交易延滯是有成本的。在此案例中指出，若石油公司

較產油者有耐心，則交易會立刻達成且石油公司希望立即開採石油。所以在此情況下，

會出現單一策略解；若產油者較石油公司有耐心，則協商過程會受到產油者的拖延而產

生影響，延滯越久，則石油公司的開採計畫就會連帶受到影響。因為石油公司耐心不夠，

則產油者並無法驅使無耐心的石油公司達到一個最佳的策略。 

從文中，可以得知：在完全訊息賽局中，因為訊息充分，所以難達成協議，此延滯

會導致參與者成本增加，但達成的協議是有效率的。 

 

3、Lin et al(1998) 

Lin et al(1998)認為，賽局的報酬一般而言都是固定的，也就是報酬不會隨著周圍環

境的狀況作立即的調整。所以本文中，作者提出了一個觀點，參與者的報酬函數會隨著

時間的演進而有不同的結果。因此在賽局中，其子賽局最佳均衡時的柏拉圖前緣（pareto 

frontier）的函數會隨著時間做變化。文中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狀況，這個例子是以

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談判為例，智慧財產權的談判就是一種賽局的狀況。所謂

的報酬函數隨著時間改變就是當談判時，兩國的報酬函數會隨著雙方國家的國內財經狀

況及政治環境而做調整，因此報酬是一個隨時間改變的函數，而不是定值。作者稱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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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為一個動態的談判模式，文中並舉出了不同的柏拉圖前緣函數來說明此種模式的情

況。 

 

4、Houba（1997） 

Houba（1997）將輪流協商（alternating bargaining model）模式擴展成一個可用來分

配共同資源的一個模式。當許多團體共同擁有一個共同資源時，這個模式可以為相關的

利益團體提議該如何分配這個共同資源；也就是漁場。文中舉了一個案例來說明此種共

同資源的分配情況。歐洲最大的共同資源就是海洋資源；因此歐洲相關的國家經常為了

分配漁場的問題爭執，Houba（1997）的模式就是適用於此種談判的賽局。這種賽局有

以下幾個特徵：1、任何一個參與者的經濟決策變數都包含其他參與者的外部性；2、此

談判的資源是一個具有約束力的資源；3、經濟的運作及談判是同時進行的；4、對於經

濟議題，無法事先作承諾，也就是此賽局不是策略式的談判模式。 

為了解決這些資源分配的問題，因此必須有許多數學上的計算問題需要解決，所以

Houba（1997）主要針對此談判模式中的數學式來做證明及討論。 

 

5、Bouckaert（2002） 

Bouckaert（2002）針對市場中可能出現的兩種型式的供給者做討論。這兩種型式供

給者的主要差異在於供給財貨的方式不同。兩種形式為：（1）不同的供給者，但同時提

供財貨供消費者隨機做選擇。在現實中，最明顯的案例就是計程車市場；一般而言，除

非設置計程車招呼站或是建立排班制度，否則一般的狀況是計程車以漫遊的狀況在運

作，遇到顧客在路邊招呼就停車載客，而客人也是隨手一揮，隨機的招攬計程車。這種

型態的供給者稱為「同時提供（simultaneous）」財貨的型態。（2）第二種型式的供給者

就是提供財貨的時機是有順序性（sequential）的。由於供給者提供財貨是有順序性的，

因此消費者只能與排序在第一順位的供給者進行交易，所以供給者排序的順位就決定了

交易的順序；這種型式的供給者，作者以歐洲內陸的一種水運系統為例來做說明。這種

內陸系統稱為「tour de role」；在這種運送系統中，托運人必須依照駁船的排序進行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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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托運；因此假設在市場中，這兩種型式的供給者同時存在，主要是探討這兩種型式的

供給者如何決定其交易價格。 

 

6、Gregory et al（1996）  

Gregory et al（1996）針對合作且多方談判的談判模式來應用。文中提到，過去的

談判模式，只能觀察輸入的資料與輸出的報酬值，但對於談判過程中變化的過程卻無法

瞭解。因此作者主要將談判的過程及步驟，利用電腦模擬的方式表現出來，讓局外人可

以瞭解賽局談判過程的變化情形。 

文中引用加拿大的水資源政策談判為例。在加拿大，水資源政策的決定，宛如一場

戰爭一般，是經由不斷的協商與談判才能決定的。在加拿大，牽涉到水資源政策的三個

利益團體為：農業用水單位、都市用水單位與環境保育單位。這三個團體的立場是不相

同的。 

農業用水佔了全部水資源的 85％，由於是作為農業使用，因此其水費較低廉，但

卻是需求量最大的。由於許多農業用地是位於保育區，因此在水資源使用上仍然有許多

環境因素上的限制，所以農業單位希望有關單位能放寬環境上的限制，反對水資源〝市

場化〞，害怕市場化之後城市居民搶了農業用之水資源。 

而城市居民認為，水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應該將之市場化，以達到使用者付費的原

則，也就是用水量越多者就必須付更多的費用，費率也應該更高，所以主張開放水資源。 

環境保育團體基於環保觀點，認為水資源政策的重點在於如何合理分配水資源，也

就是何種使用需要多少水資源是要規範的，而不是無限制的使用，所以環境保育團體重

視的是不同使用者對於水資源分配的比例。 

由於三個利益團體的觀點是不相同的，因此當有關當局在規劃水資源政策時，就必

須將這三方找來做協商。在模式中，主要是將三方的效用函數找出來，並找出各團體的

收益及成本，進而以電腦模擬出談判的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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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trand（2000） 

Strand（2000）將談判理論應用於雇主選擇員工的機制上。雇主在選擇員工時，一

般而言都是根據其面試資料來決定是否錄用。而雇主往往是在員工開始工作之後才能真

正瞭解員工工作能力是否如預期；若不如預期，可能會將員工辭掉，接著再招募新員工。

這種招募及辭職的成本是高昂的，這個程序會對於公司產生外部性與談判的情形。當員

工擁有很大的談判力時，則雇主雇用的員工，可能會呈現較不均質的狀況；但也有可能

員工的談判力較弱，而雇主的談判力較高，則在工資方面可能會出現無效率的問題；為

了改善這種狀況，政府必須介入；處理的手段包括：限制員工的遣散成本必須降低等。

作者提出的模式，可以更有效的以經濟的觀點將這種雇主與勞工的問題描述出來。 

 

8、 Satapathy and Kumara（2000） 

Satapathy and Kumara（2000）針對貨運公司的貨運費用的訂定來做討論。當上游廠

商要運送半成品給下游廠商生產時，必須要雇用貨運公司。因此運貨的費用必須經由競

標來得到。因此文中主要就是將貨運公司之間的競標過程以談判的形式處理。其模式的

結果就是最佳競標價格。 

以上文獻之比較整理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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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賽局協商模式回顧 

文獻 探討主題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在完全訊息中，

分配定量資源，

並求取最佳分配

量 

以協商模式，考慮

雙方的協商成本，

並提出最佳的分配

方式。 

Bargaining Model Rubinstein (1982,1985) 

在不完全訊息中

分配定量資源。

對於參與者在資訊

不對稱的情況下，

分配資源。 

Bargaining Model 

Cripps (1998 ) 以原油產業為

例，說明產油國

與石油公司間，

針對原油價格議

價的過程。 

考慮參與者風險的

情況下，雙方對於

交易完成時間的急

迫性不同，買賣雙

分的耐心程度不

同，交易就會產生

不同的結果。 

以 Alternating Offer 

Bargaining Model為主，

並假定協商過程為馬可

夫鍊（Markov Chain）過

程。 

Lin et al (1998 ) 在參與者報酬會

隨著時間改變的

情況之下，討論

談判的結果。 

過去的賽局中，參

與者的報酬並不會

隨著時間而做變動

及調整。但本文

中，作者將報酬函

數加入了時間的因

子，並認為報酬會

隨著時間的變動而

有所不同；從報酬

利用 Bargaining Model，

但加入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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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中，探討賽

局的結果。 

Houba (1997 ) 文中以漁場資源

為例，說明多個

團體分配共同資

源的問題。 

針對多個團體分配

共同資源時，賽局

模式中的數學式做

證明及討論。 

多個參與者的協商模式

Gregory et al (1996 ) 以加拿大水資源

政策為例，探討

多個參與者如何

決策出眾人皆能

接受的政策。 

主要是針對談判的

內部過程作討論，

以模擬的方法，瞭

解多方談判的變化

過程。 

多方談判的合作賽局，以

模擬方式瞭解談判內部

的運作情形。 

Strand ( 2000) 運用在雇主選擇

員工的機制上 

以經濟的觀點，探

討雇主在招募員工

及談判工資的結

果，並討論在不同

的談判力之下，雇

主及員工談判的結

果。 

Bargaining Model 

Satapathy and Kumara 

(2000 ) 

探討貨運費率的

競標過程 

將不同的貨運公司

在競標貨運費率

時，以談判的模式

處理。 

Bargai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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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跨行政區設施之衝突管理 

針對跨行政區的衝突，經由文獻回顧，瞭解過去研究過之衝突議題涵蓋的領域及種

類，分類如下： 

 

（i） 自然資源 

在自然資源方面的衝突，起因為資源的數量有限且難以再生，因此在使用

自然資源時，可能會面臨要如何妥善使用，才能達到使用效率最高，對自然環

境的破壞最少的狀況；生態方面的衝突議題，包括了自然資源的使用、環境的

破壞與保育等相關議題，過去針對這方面做過的研究如下： 

Sneddon(2000), Masalu(2000), Ohlsson(2000), Shield et al(1999), Morrison et 

al(1999), Kakonge(1998), Douglus and Judy(1996), Yu(1995) 

（ii）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方面的衝突，主要是針對不同土地使用之間的相容性及管理方面

的衝突，過去做過的研究如下： 

Murtagh(1998), Howard and Sarah(1998), Hilson(2002) 

（iii） 政治 

在政治領域方面，主要的衝突包括不同政黨間不同利益的衝突，不同結構

選民間的衝突，或是在國際上的衝突事件，例如國與國之間的糾紛，以巴爾幹

半島及中東地區的衝突最著；另外就是不同種族間的衝突也是常見的議題。最

近的主要研究如下： 

Marlatt(1995) , Spinelli(1996), Newman(2002) 

（iv）交通 

交通方面的議題，主要就是針對不同車道間車流所產生的衝突或是車輛的

排班問題等的議題作討論，最近的主要研究如下： 

Cheng(1998), Tiwari et al(1998), Kyte and List(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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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跨區域自然資源衝突相關文獻 

文獻 探討主題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Masalu ( 2000) 探討 Tanzania 在海

岸及海洋資源使用

上的衝突 

文中提出各種產業

對於海岸及海洋資

源所產生的影響及

衝突，包括農業、

運輸業、旅遊業等

各種產業，並提出

解決衝突的策略。

論述法 

Ohlson (1999 ) 對於水資源的稀少

性，建立衡量指標。

建立較去更佳的衡

量水資源稀少性的

指標。 

論述法 

Shield et al ( 1999) 討論解決生態管理

衝突的模式 

瞭解針對衝突，有

哪些解決的模式及

方法，並提出最佳

的方法為 sharply 

value法 

解決衝突的方式包括：

1、 多目標法 

2、 賽局理論 

3、 投票 

4、 Sharply值 

Kakonge ( 1998) 探討 EIA 在解決環

境衝突中的重要性

EIA 提供環境衝突

的細部資料，讓居

民瞭解環境受影響

的情形，促使主管

當局與局民在討論

環境衝突的議題

時，能獲得更圓滿

的解決之道。 

論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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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 1996) 探討森林火災風險

與林木保育間的關

係 

為了降低森林火災

的風險，森林火災

管理當局可能會燃

燒適量的灌木叢以

降低火災發生的風

險；但是林木保育

當局確認為為了保

育物種多樣性這是

不恰當的，因此雙

方就產生了衝突。

而本文就是說明該

衝突之經過及結

果。 

構建迴歸模式以處理

火災風險與林木之間

的關係 

 

表三 跨區域交通衝突相關文獻 

文獻 探討主題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Tiwari (1998 ) 針對混合車流，利

用衝突分析預測重

大事故 

主要是探討當交通

規劃是針對降低與

減少衝突而設計

時，這個計畫並不

會因此而降低重大

事故的發生率。 

利用 t 檢定瞭解事

故率  

Yu Cheng ( 1998) 解決火車排班的衝

突問題 

結合過去模式，建

立 一 個 Hybrid 

Simulation Model，

Hybrid模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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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個更容易及

有效的排班方式，

解決排班問題之衝

突。 

 

表四 跨區域土地使用衝突相關文獻 

文獻 探討主題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Howard ( 1998) 針對不同國家，對

於雨林土地之利用

做探討 

提出不同國家在使

用雨林土地時所引

起的糾紛，並提出

解決的策略。 

論述法 

Hilson ( 2002) 對於採礦場與社區

居民間的衝突作探

討 

提出採礦場與與居

民之間可能發生之

衝突，並針對這些

衝突提出解決之策

略 

論述法 

 

表五 跨區域政治衝突相關文獻 

文獻 探討主題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Newman ( 2002) 討論以色列與巴基

斯坦間的衝突問題

以地緣政治學的觀

點討論以色列與巴

基斯坦間在於領土

疆界上的衝突問題

論述法 

Marlatt ( 1995) 利用美國的檔案資

料分析越南衝突 

說明在分析歷史上

的衝突事件時，可

論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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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哪些形式的

資料作討論及研究

 

2.3中正二橋案例 

由於台北市為盆地地形，腹地有限，因此絕大部分就業人口是居住於台北縣地區，

造成每天往返於台北市縣間的通勤人口數量驚人，尤其以台北縣的部分人口稠密的地

區，每天的通勤人口數量更是驚人，例如：永和市、板橋市等。由於目前台北市縣間的

縣市界線大多為河川，造成縣市間的聯繫皆須以橋樑負責，所以台北市縣間的橋樑建設

就更顯重要。 

因此，為抒解永和市與台北市間大量的旅運需求、加強台北市縣間的聯繫及縮小台

北市縣間的差距，經民國 78年 4月 12日省市公共工程聯繫會報會議決議於華中橋與中

正橋之間研擬興建跨越新店溪之「中正二橋」，並由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相關先期規

劃，但因本案尚有環境影響之疑慮，經台北市政府民國 87年 9月 24日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審查決議不通過興建。後經交通部於民國 87 年 11 月 13 日再度召開會議，會

議中決定將中正二橋定位為台北市縣兩側環河快速道路間之聯絡橋樑，台北都會區快速

道路系統發展協調推動委員小組於民國 88年 1月 15日第六次會議決議由台北市政府負

責新橋址闢建可行性之研究。 

依據規劃構想，目前的規劃及建設經費分配比例如表六： 

表六 建設經費分攤比例及建設財源表 

各級政府 分攤比例 建設財源 

中央政府 21% 中央政府預算補助 

台北市政府 71% 台北市政府預算 

台北縣政府 8% 台北縣政府預算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交通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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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費的分配可以看出，台北市政府必須負擔71％左右的經費，但台北縣政府只要負擔

8％即可，在經費的負擔上是差異蠻大的。但從規劃的目的而言，最主要是希望解決台

北縣端的交通量負荷，因此對於台北市而言似乎是比較不利的，反對聲浪也較大，主要

反對理由如下： 

（1） 地區交通衝擊大 

主要的交通衝擊就是位於台北市端的橋址附近，橋樑興建完成後，會造成當地現有

道路設施極大的負擔，影響道路服務水準，進而降低地區生活品質，因此當地居民強烈

反對興建。 

（2） 環境及景觀衝擊大 

現行計畫所規劃的橋址周圍有一處已規劃的防災公園，而台北市端的居民認為，在

新橋興建後，新橋所產生的噪音、空氣污染及落塵將破壞原先防災公園所提供的休閒及

遊憩功能，導致生活品質下降，地價及房價下跌，因此不希望此橋的興建。 

而台北縣端的居民也認為若橋樑位址靠近現有民宅之位置，會對居民生活品質造成

負面的影響，但並不反對興建，只希望規劃單位能將橋址做適當的安排。 

以上所提的兩點是居民反對興建的理由，但是也有居民希望盡快興建及對新橋有迫

切的期望，理由如下： 

（1） 橋樑使用便利性能再提昇 

主要是針對橋樑上下匝道的設計作更適當的規劃，更方便使用者上下橋樑。 

（2） 興建時程的加速推動 

由於往來台北市縣間的通勤人口及交通量是非常驚人的，而且正持續成長中；因

此，為儘速解決現有橋樑龐大的負荷，提升橋樑的服務水準，所以希望能加速橋樑興建

的相關時程，加速橋樑的完工。 

（3） 聯絡橋樑的需求迫切 

台北縣永和市的居民認為，原中正橋設計已不符合現今防洪標準，橋樑主體老舊，

負荷每天繁重的交通量，實屬相當沈重的負擔；為減輕原中正橋的負擔，提供更好的服

務，因此建議儘快興建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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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居民的意見發現，台北縣端的居民是非常的期待新橋的完工所帶來的更多服

務，但台北市端的居民卻是相當的不願意新橋的興建，因此兩端居民的意見可說是差異

相當大的。要如何解決這種兩難的議題，實屬不易；因此若能經由此研究找出解決之道，

想必對於該議題能提供相當的助益。 

 

2.4小結 

從文獻回顧的整理，可以瞭解到過去文獻的重點主要如下： 

1、過去的協商模式，主要是針對協商模式本身作理論的推導及模式的證明；因此，

模式中包含許多的參數及數學式，但缺乏實例應用的處理過程。因此，在實際

應用這些理論模式時發現到，要將理論模式應用於現實案例中時，會產生不知

該理論參數在現實環境中的角色與地位，造成運作上的困難與複雜度。 

2、過去有關衝突管理的文獻，探討過相當多的主題，包括自然資源、政治議題與

土地使用等，但是過去文獻在探討這些衝突的課題時，所採取的步驟主要是利

用論述論述的方式來分析衝突的起因，衝突的過程以及解決衝突的方法或是策

略等；這些解決衝突的過程並未利用量化的方式來分析衝突以及解決衝突，利

用論述的方式進行分析較易受到分析者本身的主觀因素，造成分析的結果受到

分析者觀點的影響，因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3、從過去的文獻回顧瞭解到，在協商模式方面，過去的文獻探討的主題是偏重於

理論的部分，缺乏實際的應用案例；而對於衝突管理的部分，又缺乏客觀且量

化的的方式處理；因此本研究嘗試將量化的賽局模式應用於實際的衝突案例，

期望經由賽局模式尋求解決衝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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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跨行政區運輸設施對於整個區域的運輸系統而言，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與地位，

也可說跨行政區運輸設施所涵蓋的層面是相當廣泛，包括：橋樑、公路、鐵路及水路等，

這些設施儘管型態上不相同，但以功能而言都是大同小異的；跨行政區的運輸設施所肩

負的功能，包括了區域間物流及人流的流通，這些物流及人流的流通，促進地區的發展

及進步；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否，往往取決於這些跨行政區運輸設施的功能是否足夠

與完善，設施的服務能力是否合乎需求來評定其地區的未來發展能力。 

但跨行政區運輸設施在規劃及建設時，往往由於其跨行政區的特性，導致延伸出許

多的衝突與不協調。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跨行政區的橋樑設施作為討論的主題；主要原因

在於台灣地區許多的行政區域分界，大多是以河川做為分界線，例如許多的縣市界等，

因此橋樑設施是一種非常容易遇到的跨行政區運輸設施；再者，橋樑規劃的成功與否，

往往決定了地區運輸系統是否發生完全效用的一項因素；因此，橋樑規劃若是發生衝突

而未能及時解決，將會是一項嚴重的負面效果。以下將針對橋樑設施規劃時所可能產生

之課題進行討論。 

 

3.1 課題說明 

 

課題一：釐清衝突的類型 

說明：運輸設施的衝突包含許多的型態，例如運輸設施規劃的位址、規劃的型態、規劃

的規模等，設施的相關部門在涉及跨區域的建設時，往往因為不同區域間意見不

一致導致設施規劃時發生問題，例如實質規劃內容的改變，規劃時程的延滯等，

這些改變可能會影響當初設施的預期成效，降低設施的功能。為確實發揮設施之

功能，因此必須解決衝突以順利推動設施之興建。 

 

構想：從現有的運輸設施規劃中，瞭解何種類別之運輸設施具有跨區域衝突，何種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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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急迫性的獲得解決。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台北都會區內的運輸設施做探討，瞭

解何項設施具有衝突，亟待解決。瞭解到台北都會區內的跨區域設施主要是以橋

樑、快速道路、省道等重要道路，比較具有跨區域設施的特性。本研究主要是針

對橋樑設施作為研究的對象，探討其發生的衝突；橋樑設施在台北都會區中的角

色與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主要的原因在於台北市縣之間主要的分界線，大部分以

河流為主，而台北市縣的都市特性又是呈現不同的型態；台北市主要以辦公地區

為主，因此整個台北市可說是一個面積廣大的市中心，辦公大樓林立，許多公司

行號的總部皆位在其中，造成台北市地價高昂，因此不論是做為辦公室或是做為

住宅區，皆具有較高的使用成本，造成台北市住宅區比例較低，因此所能容納的

人口也相對較少，那台北市的這些辦公人口下班後流向何方呢？那當然是以台北

縣為第一選擇了。主要原因在於台北縣距離近，相對於台北市而言，台北縣生活

成本亦較低，造成許多在台北市就業的人口，大多居住於台北縣鄰近台北市的市

鎮，例如：板橋、三重、中和與永和等地區，造成這些地區具備高密度的居住人

口；由於此社經特性，造成台北市縣之間的聯絡橋樑呈現一種明顯的特性；晨峰

時，進城交通量多於出城交通量；昏峰時，出城交通量多於進城交通量。這種交

通量的不對稱性，造成雙方對於橋樑的效益，發生不一樣的認知；台北市認為橋

樑興建完成之後，受益較多的一方為台北縣，因為台北縣居民的使用量較大，而

台北市居民的使用量較少；其次在於興建橋樑時，台北市民尚須負擔橋樑興建時

的外部成本，對於台北市而言是不公平的。這種在認知上的不一致性若未解決，

將造成設施無法興建，設施的缺乏，將造成整個台北都會區路網績效的降低，這

損失又不只是針對橋樑周圍居民及橋樑使用者而言，因此以規劃單位的立場而

言，橋樑的興建是勢在必行的。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橋樑興建的衝突在於雙方認知的不同以及利益分配

的不均等，若要解決衝突，必須針對這兩方面的議題去做處理，將雙方的不對稱

情況降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範圍，使得雙方對於該建設方案能確實地認同。從過

去的文獻，我們可以瞭解到，解決衝突經常使用的方法是利用賽局理論來尋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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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均衡解，該均衡解可以代表現況中一個穩定狀態，幫助我們瞭

解現況會呈現的情形；而賽局最重要的元素包含了賽局的參與者，參與者的策略

與報酬，從這些元素可以定義出賽局的類型以獲得該類型賽局的均衡解。 

 

課題二：確認衝突之參與者 

說明：架構賽局的第一步，必須釐清賽局的參與者。在一個現實環境中，包含許多不同

類型的人，當衝突發生後，為了瞭解衝突的影響者與被影響者，因此必須確實界

定參與者以明確定義出衝突的型態，用以架構決策分析模式。 

構想：本研究中，主要是針對台北都會區內部的橋樑規劃作為研究案例，因此就必須審

慎的考慮衝突的參與者到底是誰。當橋樑建設在規劃與興建完成之後，受到該橋

樑影響的團體可說是相當多的；在橋樑規劃與建設時，受影響的團體相當多，在

公務部門而言，主要會受到影響的單位為：中央政府、臺北市政府與台北縣政府。

橋樑建設主要是針對整個台北都會區的路網做設計，因此地方政府的態度就相當

重要，所以台北市與台北縣政府的態度就必須仔細的考量；而中央政府的角色，

主要在於經費負擔的問題，也就是說當建設經費需要由中央進行補助或是由中央

資助時，則中央政府對於該方案的態度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至於在民間的部

分，主要受到影響的是利益團體、環保團體或是當地的居民等；目前是一個重視

民意的時代，因此民意的傾向往往也是決策決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在進行橋樑規

劃時，勢必要將這些團體的意見納入考量，這些圖體所考量的，主要是以團體自

身的利益或是觀點作為依據來決定是否支持該規劃方案，因此規劃者必須瞭解這

些意見，並考慮這些意見的合理性，是否可以適度的納入規劃的構想中，以提供

一個更符合民眾需要的規劃成果。 

因此，當上述團體之間的意見產生互斥的情形時，就會發生衝突；因為不同

團體著眼點的不同，造成對於規劃所期望的結果是不同的；為處理所產生的衝

突，因此必須先釐清各個參與者之間的衝突內容；依據之前的分析，現實狀況中

的參與者有六個，若將這六個參與者全部引入協商模式中，則會造成模式過度的



 25

龐大與複雜，造成運作上失去效率。 

為精簡模式的複雜度，本研究預計精簡參與者的數目以達到模式精簡的原

則；本研究預計將參與者簡化為台北市與台北縣，理由如下：（一）本研究所引

用的橋樑規劃案例，完成之後所造成的影響是全區域的，也就是包括台北市與台

北縣，因此若是將參與者簡化為台北市與台北縣，與成本效益評估時的對象將會

一致；（二）當參與者越多時，協商時將不易得出結果，因此若是台北市先整合

出台北市共同的意見，台北縣亦整合出共同的意見，協商時，台北市的代表與台

北縣的代表進行協商，則會更容易達到共同的意見。由於這兩點理由，因此本研

究預計將參與者統整為兩個參與者，也就是台北市與台北縣來進行賽局的探討。 

 

課題三：定義參與者之替選策略   

說明：確定參與者之後，下一步就是確定參與者所能採取的替選策略。策略是賽局中相

當重要的一項元素，若是沒有適當的策略，則無法形成一個適當的賽局。因此為

了將現況引入一個賽局，必須瞭解參與者雙方的策略，經由不同的策略組合以產

生不同的報酬值，比較這些報酬值的相對大小，即可得出均衡解，此均衡解即為

現況中可能出現之策略組合。 

構想：本研究所面對的是一個規劃案，因此在規劃階段必定存在兩個以上的替選方案；

所以在實例分析中，擬定以各替選方案做為台北市與台北縣雙方的策略，經由這

些方案的組合，找尋適當的報酬，本研究的報酬主要是以各方案的淨效益值為依

據所得到，所謂的淨效益值，就是在評估一個方案的效益及成本之後，相減所得

到數值。利用此數值最為本研究案例所形成賽局的報酬，以作為求解賽局的依據。 

 

課題四：構建衝突管理之方法 

說明：經由賽局可以得到均衡解，但是所謂的均衡解可說是一個穩定解，也就是在現況

中會自然形成的一個狀態；但此狀態對於整體社會而言，未必就是一個最佳的情

況，因為賽局理論所考慮的情形是針對個人而言最佳的情形，但對社會整體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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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如此。因此當均衡解與理想解不相同時，若希望策略組合能達到理想解的情

形，則必須推動一些機制，促使均衡解往理想解移動，以達到社會整體最佳的情

況。 

構想：本研究所討論的案例，主要是一項橋樑設施的規劃，因此以規劃的角度而言，該

橋樑設施收益的評估主要是針對台北市縣雙方的整體效益而言，因此評估所得的

結果主要是對整體而言；但是若將效益分配給雙方時，則經由賽局的運算所得的

結果卻未必如此，因此若是均衡解與理想解不相同時，則必須提出成本與效益分

配的機制，以促使雙方的均衡解能發生在理想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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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架構： 

本節針對本研究架構問題的過程與想法，提出系統性的分析過程示意如圖3。一開

始，先針對衝突的本質進行瞭解，因此將先進行衝突的現況分析，據以瞭解衝突的類型，

並進一步分析衝突的參與者以及各個參與者的策略；從這些策略的組合配合評估衝突的

參數，據以決定各種策略組合的報酬值；另外，將評估衝突所得到的報酬值引入賽局決

策模式，經由模式運算，可以得到該賽局的均衡解，若是單純策略的均衡解，則是唯一

解；若是混合策略時，則可以得到各個策略被選擇的機率。 

另外本研究利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觀念，找尋此賽局的理想解，所謂的理想解，也

就是對於台北市與台北縣所構成的台北都會區整體而言是最佳的；經由上述的過程得到

賽局的均衡解與理想解之後，本研究將比較理想解與均衡解是否相同，若是相同，則本

研究認定此為該賽局的最佳狀況；若理想解與均衡解是不相同的，則本研究希望提出相

關管理策略，希望驅使均衡解往理想解的狀況作改善，祈求社會整體的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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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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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賽局決策模式之建立 

3.3.1模式概念架構 

提出模式的概念架構主要是為了說明模式架構的過程；從現況分析中瞭解，台北市

與台北縣的衝突，可以在實質部門中表現出來，主要是反應在交通部門、土地使用部門

以及環境部門。因此在分析衝突的實質部門時，主要就是針對這三個部門進行資料資料

收集；從收集到的資料中，分析出可用來衡量衝突的指標，這些指標可分成以下兩類：

可貨幣化指標、無法貨幣化指標；可貨幣化指標包括：旅行時間、旅行成本、肇事成本

以及地價等；無法貨幣化指標包括了：噪音、空氣污染及擁擠等的成本。本研究針對可

貨幣化的指標進行討論，利用這些可貨幣化指標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並將這些分析結

果引入賽局模式進行運算，並提出賽局決策模式，依據賽局決策模式提出決策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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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模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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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賽局決策模式 

（一）變數與參數定義 

原始模式主要是針對兩人非零和賽局來求解。何謂兩人非零和賽局？顧名思義，主

要針對參與者為兩個人的情況下做討論，而所謂的零和與非零和，即在於所有參與者的

報酬相加是否為零來做論定；若是參與者的報酬相加為零，則為零和賽局；若參與者的

報酬相加不為零，則為非零和賽局。因此，本模式為兩人非零和賽局模式，主要是針對

參與者為兩人且兩人的報酬相加不為零的情況作討論。一般而言，賽局主要的元素包含

了：參與者、策略與報酬，三者缺一不可。以下就針對兩人非零和賽局模式中的各項參

數作說明。 

（1）模式中相關參數，包含了參與者、策略、報酬及其相關變數，各項變數說明如下： 

（i） 參與者（player）：本模式參與者為兩人，分別以A、B表之，A：參與者A，B：參

與者B。 

（ii）策略（strategies）：賽局中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策略，假設 A 有m 個策略，B

有 n個策略，分別以 X與 Y表之，則 X=｛x1, x2, x3...xm｝，Y={y1, y2, y3,…yn}；

而策略之中，又可分為單純策略與混合策略，所謂的單純策略，就是在給定參與

者訊息的情況下，每一個參與者只選定一種特定的行動，此時，xi與 yj∈[0, 1]；

而混合策略，就是在給定訊息的情況下，參與者以某種機率分佈隨機地選擇不同

的策略，此時，xi與 yj∈[0, 1]。因此，若是單純策略，則我們可以很確定地得

知參與者是採用何種策略；若混合策略，則只能判定說參與者對於各個策略的選

擇機率為何，無法明確地論定該參與者採用何種策略。 

（iii） 報酬（payoff）：報酬值主要是反應在不同策略組合之下參與者的獲得，若以A

表參與者A之報酬，以B表參與者B之報酬，則假設參與者A有m個策略，參與

者B有n個策略，則會形成一個 m×n的報酬矩陣如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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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


















mnm

n

aa

a
aaa

LLL

MOM

MOM

MO

LL

1

21

11211

 

aij：代表參與者 A施行 i策略，參與者 B施行 j策略時，參與者 A所得到的報酬，其中

i=1,2,3…,m，j=1,2,3…,n。 

B=























mnm

n

bb

b
bbb

LLL

MOM

MOM

MO

LL

1

21

11211

 

bij：代表參與者 A施行 i策略，參與者 B施行 j策略時，參與者 B所得到的報酬，其中

i=1,2,3…,m，j=1,2,3…,n。 

 

（二）模式列式 

由上述的參與者、策略及報酬三種參數，可以得出兩人非零和賽局之形式如表七： 

 

表七 兩人非零和賽局報酬表 

B

A y1 y2 ………… yn 

x1 a11,b11 a12,b12 ………… a1n,b1n 

x2 a21,b21 a22,b22 ………… a2n,b2n 

.

.

.

. 

. 

. 

. 

. 

. 

. 

. 

. 

. 

. 

. 

xm am1,b m1 am2,b m2 ………… amn,bmn 

 



 33

Mangasarian and Stone（1964）將上述關係轉換為二次規劃（quadratic programming 

problems）的問題，其形式如下： 

[p1] 

Max   XAY+XBY-p-q                           (1) 

 

   subject to     AY≦pem                                 (2) 

               BTX≦qen                                 (3) 

               ∑ =
=

m

i
ix

1
1                                (4) 

               ∑ =
=

n

j
jy

1
1                                (5) 

                xi 0,≧  i=1, 2,……, m                     (6) 

                yj 0,≧  j=1, 2,……, n                      (7) 

 

 

 

 

 

 

 

 

 

 

從上述的數學式可以得知，該數學規劃模式包含了六道限制式：（2）式代表在參與

者A採取單純策略之下，參與者A的期望報酬AY的最大值是為 p；（3）式則代表在參

與者 B採用單純策略時，參與者 B的期望報酬最大值為 q；因為 X與 Y為機率的矩陣，

因此（4）式代表了參與者 A 的所有策略被採用的機率和為 1；同理，（5）式亦說明了

A：參與者A的報酬表 

B：參與者B的報酬表 

X=〔x1, x2, x3...xm〕，xi代表參與者 A選擇策略 i的機率 
Y=〔y1, y2, y3,…yn〕，yj代表參與者 B選擇策略 j的機率 

[ ]T
m1

m ,....1,1e ×=  

[ ]T
n1

n ,....1,1e ×=  

p：AY矩陣元素中最大者 
q：BTX舉陣元素中最大者 
m：參與者A的策略數目 
n：參與者B的策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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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B的所有策略被採用的機率和為1；而(6)式及（7）式則規範這些策略的機率皆

不小於0。 

（1）式顯示該數學規劃模式的目標式主要意義在於求得參與者A及參與者B的最

大期望報酬之下的x與y；因此目標值必為負且越接近0越佳；該目標式主要可以拆成

兩部分來說明，第一部份即 XAY-p，第二部分即 XBY-q；第一部份的目的在於尋找越接

近 p 的期望報酬 XAY，在這最接近 p 的期望報酬之下所得到的 x 與 y 即為賽局的均衡

策略；同理，第二部分亦是尋求最接近 q 的期望報酬 XBY 以求得均衡策略，因此目標

式的值一定是負值，當找到最佳解時，其目標值一定是最接近 0的值。 

 

3.3.3 影響橋樑建設參數之設定 

為評估各橋樑興建方案之可行性，因此必須評估各方案之績效；依據過去相

關文獻及研究得知，評估公共建設之營運績效，最常應用的方式為使用成本效益

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的主要精神在於將該建設的影響以成本及效益的形式來

表達；因此為表達出該建設之成本及效益，必須選定相關成本及效益之參數，利

用這些參數估計出該建設興建後的績效及營運成果，並藉此判定建設之可行與

否。 

因此，針對運輸設施，本研究依據過去的文獻及相關研究報告，歸納出成本

面及效益面的相關參數，並期望經由這些參數，評估出該運輸設施之績效，本研

究所選定的成本與效益相關參數如下所列： 

效益與成本項目： 

一、使用者： 

（一） 使用者時間： 

運輸時間：貨運時間、大眾運輸時間 

旅行時間：私人運具時間、一般旅次時間、轉移旅次時間、新生旅次時間 

車輛時間： 

（二） 使用者費用（成本）： 

運輸成本：大眾運輸成本、貨運時間節省之機會成本價值、私人運具 

肇事成本： 

行車成本：一般旅次、轉移旅次、新生旅次 

生產者剩餘： 

二、管理者（政府）：稅收、建造成本、營運及維修成本、營運收入、道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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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 

三、第三者（周邊居民）：土地價格、噪音、空氣污染、震動、棄土 

由以上所討論的，以成本面而言，主要是針對運輸設施興建時期之興建經費

以及設施完工之後，在營運期時的營運及維修成本；這些成本可說是運輸設施主

要的成本項目；其所列出不同的使用者、不同單位對於該設施之影響層面及項目

是不相同的；以成本面而言，主要是針對運輸設施興建時期之興建經費以及設施

完工之後，在營運時期的營運及維修成本；這些成本可說是運輸設施機主要的成

本項目；其次還有一項成本也是相當重要的，那就是對於橋址周邊居民的外部性

成本，這些成本所涵蓋的範圍包括：噪音、空氣污染、塵土及震動所產生的外部

性所產生的成本；以上所提到的興建、營運成本及外部性成本可說是一個運輸設

施最主要的成本項目。但在效益方面，所涵蓋的層面就非常的廣泛，可以依據對

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效益；對於使用者而言，運輸設施造成的影響，最主要的內

容是對於運輸時間及運輸成本所造成變化所引發的效益；就運輸時間而言，若運

輸設施的完成可以造成整體路網在運輸效能的提升，那對於使用者之旅行時間及

旅行成本的影響，就在於旅行時間與旅行成本之節省；因此選擇適當的參數衡量

旅行時間與旅行成本也就是衡量運輸設施效益的重要步驟。另外運輸設施之完

成，除了設施使用者所感受到的效益之外，另外一部份重要的效益就是設施位址

周邊的地區所感受到的影響；舉例而言，運輸設施的完工，可能會造成當地的商

業活動頻繁，進而促進當地的地價與房價的上漲，這些地價與房價的改變，亦可

說是該運輸設施所帶來的效益。基於以上的討論，評估運輸設施之效益與成本的

相關評估項目如下： 

 

表八 效益成本評估項目 

 效益 成本 

使用者 行車時間減少 

大眾運輸行車成本減 

私人運具行車成本減 

肇事成本減少 

 

管理者 稅收（營運收入） 

道路服務水準提升 

建造成本 

營運及維護成本 

第三者（周邊居民） 土地價格上漲 外部成本（包括：噪

音、污染、震動、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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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得知，衡量使用者效益的指標包括： 

（1） 行車時間的減少：主要是針對該運輸設施完成後，對於整體路網行車時間

的表現所造成的影響。以本研究為例，橋樑設施完成之後，對於台北都會

區由重要道路所構成的路網的行車時間造成的影響；主要是衡量行車時間

之減少量，再將此減少量加以貨幣化，以作為效益評估的依據，轉換的過

程如下： 

 

 

 

 

 

 

 

（2） 大眾運輸行車成本減少：主要是針對研究範圍內的大眾運輸工具在路網上

行駛時，在運輸設施完工後，是否對於其行車成本具有影響。以本研究為

例，主要是探討在橋樑設施完工之後，台北都會區上的大眾運輸系統的行

車成本是否有影響，主要是衡量行車成本之減少量，並將此減少量加以貨

幣化，以及得其效益，其轉換過程如下： 

 

 

 

 

 

 

 

（3） 私人運具行車成本減少：其目的與量測過程如同上述的大眾運輸工具行車

成本之量測方式，但是其針對的目標是私人運具的行車成本之減少量而

言，其量測及轉換過程下： 

 

 

 

 

 

 

 

大眾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大眾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減少量 

單位行車成本
大眾運輸工具的

行車成本減少量 

私人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私人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減少量 

單位行車成本
私人運輸工具的

行車成本減少量 

每年節省的時

間價值 

*365日 
每日節省的

時間價值 

時間價值 使用者每

日的行車

時間節省 

小汽車 

大客車 

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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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肇事成本的減少：所謂的肇事成本，就是在道路上，平均每一次的事故發

生，所需支付的成本；因此就一項運輸設施而言，衡量其肇事成本，就必

須考慮其肇事率，路段長度等，藉由肇事率路段長度等加以換算求得肇事

成本，其轉換過程如下： 

 

 

 

 

 

 

 

 

 

（5） 稅收：此項效益評估項目主要是針對運輸設施若設有收費設施時，此項目

主要就是針對這些收費設施所收取的費用所帶來的稅收，此項收入可說是

政府針對此運輸設施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以本研究而言，因為現今台灣地

區的橋樑設施已很少具備收費設施，例如：收費亭或是收費崗哨等，所以

此項收益大多是缺少的。 

（6） 道路服務水準的提升：運輸設施完工後，對於規畫及管理對而言，對於該

運輸設施最主要的評估項目就是在於該設施是否能提升整體路網的服務水

準；以本研究而言，橋樑設施完成之後，是否能提升台北都會區重要路網

之服務水準將是重要的評量項目之一。 

（7） 土地價格上漲：土地價格的變動，著眼點在於該設施興建完成之後，對於

該設施周圍居民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會表現在土地價格的變動。該設施引

進之後，可能發生兩種影響情況；其一：設施引進，提高交通便利及可及

性，進而帶動設施周圍商業發展，促進地價上漲，為當地居民帶來正面的

效益；其二：設施引進後，亦會促進交通量的提升，但此交通量的提升並

未促進商業發展，卻引致生活品質下降，另外設施興建完成之後，造成可

開發空間的減少，未來開發不易，這些因素容易導致土地價格下跌，這種

種因素，造成該設施對居民產生負面的效益。 

 

 

 

 

 

道路每單位公

里的肇事率 
路網事

故數 

路網公里數 

平均每次事

故的成本 
路網總

事故成

本 

與過去未興建

該設施時的路

網事故成本比

較得到肇事成

本的減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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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前述個方案的成本與效益分析所得到之結果進行分析與比較，本研究將

這些結果貨幣化，並利用淨現值法將各年成本效益之金額折現至基年，並以基年

之淨現值作為比較之依據，淨現值法的公式如下： 

 

 

 

B：效益 

C：成本 

t：年期 

r：折現率 

在本研究實際案例中，主要是針對橋樑設施規劃所發生的衝突進行處理，因此為應

用賽局理論解決規劃所產生的衝突，預計結合成本效益法與賽局理論，主要的過程

在於將成本效益所評估出的參數引入賽局模式中的支付表中，利用這些參數所得

到的數值進行賽局的運算以獲得均衡解並尋求衝突的解決；賽局模式中引入成本

效益的參數之後，A與B二個矩陣定義如下： 

 

A= BA-CA………………………………………….（8） 
B= BB-CB…………………………………………..（9）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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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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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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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j為參與者A選擇策略 i且參與者 B
選擇策略 j時，參與者 A之效益； 

cAij為參與者 A選擇策略 i且參與者 B
選擇策略 j時，參與者 A之成本； 

bBij為參與者A選擇策略 i且參與者 B
選擇策略 j時，參與者 B之效益； 

∑
−=

−
=

T

t
t
tt

r
CBNPV

0 )1(
)(



 39



















=

Bmn1Bm

21B

n1B12B11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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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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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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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8）式與（9）式之計算項目如下： 
BA-CA=參與者A的（行車時間減少＋大眾運輸行車成本減少＋私人運具行車成本

減少＋肇事成本減少＋稅收＋道路服務水準提升＋土地價格上漲）-參與

者A的（建造成本＋營運及維護成本＋外部成本） 

BB-CB=參與者B的（行車時間減少＋大眾運輸行車成本減少＋私人運具行車成本

減少＋肇事成本減少＋稅收＋道路服務水準提升＋土地價格上漲）-參與者

B的（建造成本＋營運及維護成本＋外部成本） 

 

經由以上的運算，可將成本效益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引入賽局模式支付表進

行決策分析。 

 

3.3.4 模糊賽局決策模式 

前述之賽局模式主要是針對支付表中的數值是明確的情況下所進行的賽局

求解過程，但在現實案例中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所得到的數值可能為一個概略

值，也就是並無法明確的訂出一個固定值，所以在支付表為不明確數值時，該如

何處置呢？Sakawa and Nishizaki(2001)提出了將賽局模式結合模糊理論的方式進
行運算，兩位學者分別針對賽局模式中參與者的報酬與賽局的目標式進行模糊的

處理，處理過程如下： 

（一） 定義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 
隸屬函數的部分，主要可以包含兩部分：報酬值的隸屬函數與目標的隸屬函

數，本研究假設這兩個隸屬函數皆為線性，其隸屬函數分別如下： 

 

1、報酬值的隸屬函數：假設報酬值的隸屬函數為等腰三角形的狀況（如圖5），

其中，左邊點為 a-aL，右邊點為 a+aR，中點為a，則該隸屬函數可表示如（10）式： 

 

 

 

μ(x)=                                                   （10） 

 

（x-a+aL）/aL，假如 a-aL x≦ ＜a

（a+aR-x）/aR，假如 a x≦ ＜a+aR

0，假如 a+aR＜x 

0，假如 x＜a-aL 

cBij為參與者 A選擇策略 i且參與者 B
選擇策略 j時，參與者 B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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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報酬之隸屬函數圖 

 

2、目標值的隸屬函數：假設賽局模式各個參與者的目標達成度為梯型線性隸屬

函數（如圖6），則可得出其隸屬函數如（11）式。 

其中， a 為目標中的最大值，也就是參與者報酬中的最大值，若超過此值，代表其達成

度為100％，因此其隸屬度為1；a為目標中的最小值，也就是參與者報酬中的最小值，

因此若是小於 a，則其達成度是0，其隸屬度亦為0。 

 

 

μ(x)=                                                 （11） 

 

 

 

 

 

 

 

 

 

 

圖6 目標之隸屬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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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假如 x≦ a  

（x- a）/( a - a )，假如 a x≦ ＜ a

1，假如 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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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上述的模糊目標及模糊報酬之隸屬函數是正確的，Sakawa and 
Nishizaki(2001)建立模糊賽局模式如下： 

[p2] 

max
,,, qpyx

qyxBbbpyxAaaxBybxAyayBBxbyAAxa RRRR 22 )()()()( +−−+−−−−+++           （12） 

subject to 0)()()( 2 ≤+−−−++− mRRR peyxAaayAxAyaAyyxAaa                      （13） 

0)()()( 2 ≤+−−−++− nRRR qeyxBbbyBxBybByyxBbb                      （14） 

∑
=

=
m

i
ix

1
1，                                                       （15） 

∑
=

=
n

j
jy

1
1，                                                      （16） 

xi≧0，i =1,…, m                                                 （17） 

yj≧0，j=1,…, n                                                  （18） 

其中，各變數與參數定義如同[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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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例研究 

依據之前的論述可以瞭解，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台北都會區的橋樑建設做為研究實

例，原因如下：台北市、縣間主要是以河流做為縣市的界線，因此在興建橋樑時，興建

與否的決議就關係到雙方縣市之意見，因此當意見不一致時，該如何解決這些的不一

致，就顯的相當重要了；所以台北市縣間的道路聯繫，勢必會有橋樑的存在，若是橋樑

規劃無法順利進行時，對於縣市的影響不只是交通層面的影響，更會造成縣市間區域發

展的延滯與緩慢。 

 

4.1 案例說明 

4.1.1 背景介紹 

台北都會區為台灣地區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亦是台灣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其中台

北市可說是各行各業的核心，許多企業總部皆是設籍於台北市，造成台北市的居住成本

較其他周圍的縣市為高。由於此一土地特性，造成許多台北市的就業人口，大多選擇居

住在台北市周圍的台北縣市鎮，例如：板橋、中和及永和等地區，亦造成這些地區的居

住人口密度較高；此一特性造成每當上下班時的晨峰與昏峰時段，台北市縣間的聯絡道

路呈現一個特殊的現象；晨峰時，進城的交通量明顯高於出城的交通量；到了昏峰時段，

卻呈現了出城交通量高於進城交通量的現象。由於交通量的驚人，加上不對稱的情形，

因此在台北市縣間的聯絡道路的道路設計可說是很重要。從台北市縣間的地理環境可以

觀察出，台北市縣主要是以河流做為縣市分界的依據，所以台北市縣間的聯絡道路主要

是以橋樑作為主要的聯絡通道，因此橋樑的規劃與建設就顯的相對重要了。 

如今，縣市間的橋樑建設與規劃就面臨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當台北市縣間意見不一

致時，橋樑規劃就陷入困境而無法進行；由於橋樑建設無法進行，受害的對象還是雙邊

的居民，但若是興建完成之後，最主要的受惠者還是以雙邊的居民為主，所以橋樑建設

主要的影響者還是居民。 

以本案例為例，中正二橋的規劃案之源由，主要是因為台北市縣間大量的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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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現有的橋樑與銜接之道路系統無法負擔，降低了設施的服務水準；為改善此不良

現象，所以才有中正二橋規劃案的產生。中正二橋主要的規劃構想主要是希望在原中正

橋附近選定橋址興建新橋，解決台北市縣間的交通壅塞問題。為此，台北市政府與台北

縣政府之間自民國 78 年起，初步決議在華中橋與中正橋之間尋求新橋之橋址，興建橫

跨新店溪之「中正二橋」，並由台北市工務局辦理先期之相關規劃工程；在經過環境影

響評估之後，發現到新橋的興建對於環境衝擊過大，因此放棄於該處新建橋樑。後於民

國 87 年再度研商興建新橋的可能性，並決議將新橋定位為台北市縣兩側環河道路間的

聯絡橋樑，並於88年決議由台北市政府負責新橋址闢建之可行性研究。 

 

4.1.2 衝突現象 

依據2001年12月16日中國時報報導： 

「黃如萍/台北報導 

因不願意為台北縣政府作嫁，台北市政府不支持興建中正二橋，中正二橋興建計畫

將可能因此落空，台北縣政府的交通運輸發展規劃也將受到衝擊。 

配合台北縣的整體發展規畫，交通部出資要求台北市政府進行中正二橋的可行性評

估，台北市政府日前完成規劃並報請交通部結案。交通部昨日召集台北縣、市政府討論

中正二橋興建計畫，不過，台北市政府並未派員參加。 

據了解，台北市政府是以不參加會議的方式表達不支持中正二橋興建計畫的態度。

根據行政院經建會的橋樑管理辦法，跨縣市共管的橋樑採「南橋北管、東橋西管」方式，

也就是位於南方的橋樑由居北邊的縣市負責興建與管理，位於東區的橋樑則由居西邊的

縣市負責興建與管理，規劃中的中正二橋因位於南區，因此，經建會要求台北市政府規

劃、出資及興建。 

不過，台北市政府認為，中正二橋工程經費高達數十億元，全由台北市政府負擔並

不公平，因為中正二橋主要是改善台北縣的交通狀況，台北縣政府理應分擔大部分費

用，另中和捷運線已完工通車，可有效移轉公路客運人次，因此，不需要再興建一座橋

樑；而且，中正二橋規劃路線經過台北縣雁鴨公園，建蓋橋樑將會衝擊當地生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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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已表達強烈反對建橋的態度。 

根據台北縣委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進行的評估認為，台北市與台北縣中、永和地區

現有聯絡橋樑共有四座，分別為永福、福和、華中及中正等四座橋樑，目前的道路服務

等級都在極為壅塞的Ｅ、Ｆ級，中正二橋有興建的必要性。 

由於台北市政府不願意出席會議，也不支持中正二橋興建計畫，若根據經建會「南

橋北管」策略，中正二橋興建計畫將被迫暫緩，台北縣政府交通運輸規劃因而受到衝擊。

（2001.12.26 中國時報）」 

從前述的背景狀況瞭解到，中正二橋規劃案也是經過一波三折才敲定，主要關鍵在

於雙方的認知不同，對於興建橋樑的想法是不一樣的；雙方居民的想法也是不相同的，

以台北市居民而言，橋樑的興建，除了引進更多的車輛以外，還會對橋址周圍居民帶來

噪音、空氣污染等負面效果以外，似乎獲得較少效益；但是對於台北縣居民而言，不但

可以促成更便利的交通環境以外，更可以提昇居住環境的便利性，提高住屋價值，當然

也是會引進一些負面效果，但整體而言，可說是利多於弊的，因此以居民的態度而言，

台北縣居民的意願可說是比較積極的。而雙方市縣政府方面的態度，亦是具有明顯差異

的，台北市政府認為興建該橋樑對於台北市的效益而言，並不具有明顯的效益，況且又

必須負擔規劃成本與興建成本，因此對於台北市而言，該橋樑並無急迫性的需要；但是

對於台北縣政府而言，該橋樑的興建可以解決台北縣政府交通壅塞的困境，又可為縣民

帶來更多的便利，可說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效益。因此雙方的意願以現況而言可說是沒有

交集的，也造成目前該規劃案可說是陷入僵局，台北縣目前仍繼續興建縣內的快速道路

的部分，但是在橋樑的部分則是停擺的情形。 

 

4.1.3 替選策略方案 

在進行方案評選時，一般而言皆會提出兩個以上的方案以作為評選時的替選方案；

本研究案例亦包括三個方案以作為評選的依據，這三個方案內容如下（分佈位置如圖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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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舊有中正二橋規劃案 

說明：方案一主要是依循原中正二橋規劃案，也就是民國78年時，對於中正橋改善方

案所規劃的中正二橋規劃案。該規劃案所規劃的內容主要是在中正橋與華中橋之間，興

建一座連接台北市萬華區與台北縣永和市的橋樑，期望新橋能解決原中正橋交通擁擠的

問題。 

 

方案二：中正橋改建方案 

說明：方案二主要是將原中正橋雙向各拓寬一車道，橋址兩端的聯絡道路亦拓寬，期

望經由此改善方式以提高交通量。但此橋拓寬時，由於舊中正橋其防洪設計未達現今所

要求的防洪標準，因此若是希望拓寬之後能繼續使用，則必須針對橋樑進行改建，以達

到防洪標準。 

 

方案三：台北市縣兩側環河快速道路與建國高架銜接案 

說明：此方案主要是規劃在永福橋與中正橋之間興建新橋，該橋主要是規劃聯絡台北

市的建國高架橋與台北縣的環河快速道路，該橋的規畫主要是希望能串連臺北市與台北

縣的環河快速道路，並抒解舊中正橋的交通負擔，提高台北市縣間的交通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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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本效益分析 

為決定報酬表之參數，因此必須進行替選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時，必須將效益與成本的各個評估項目之評估值轉換做貨幣值，以進行比較。本研究案

例所採用之效益與成本項目如下： 

（一）效益：旅行時間節省、行車成本節省、肇事成本節省 

（二）成本：由於本研究中所提出之橋樑方案，皆是位於都市重要的聯絡道路，因此本

研究假設各方案之營運及維修成本是相同的，主要的成本差異在於興建成本的部

分。 

上述各個成本效益之計算過程如下： 

（1）行車時間的減少：主要是針對該運輸設施完成後，對於整體路網行車時間

的表現所造成的影響。以本研究為例，橋樑設施完成之後，對於台北都會區由重

要道路所構成的路網的行車時間造成的影響；主要是衡量行車時間之減少量，再

將此減少量加以貨幣化，以作為效益評估的依據，轉換的過程如下： 

 

 

 

 

 

 

（2）大眾運輸行車成本減少：主要是針對研究範圍內的大眾運輸工具在路網上

行駛時，在運輸設施完工後，是否對於其行車成本具有影響。以本研究為例，主

要是探討在橋樑設施完工之後，台北都會區上的大眾運輸系統的行車成本是否有

影響，主要是衡量行車成本之減少量，並將此減少量加以貨幣化，以及得其效益，

其轉換過程如下： 

 

 

 

 

 

 

 

大眾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大眾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減少量 

單位行車成本
大眾運輸工具的

行車成本減少量 

每年節省的時

間價值 

*365日 
每日節省的

時間價值 

時間價值 使用者每

日的行車

時間節省 

小汽車 

大客車 

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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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人運具行車成本減少：其目的與量測過程如同上述的大眾運輸工具行車

成本之量測方式，但是其針對的目標是私人運具的行車成本之減少量而言，其量

測及轉換過程下： 

 

 

 

 

 

 

 

（4）肇事成本的減少：所謂的肇事成本，就是在道路上，平均每一次的事故發

生，所需支付的成本；因此就一項運輸設施而言，衡量其肇事成本，就必須考慮

其肇事率，路段長度等，藉由肇事率路段長度等加以換算求得肇事成本，其轉換

過程如下： 

 

 

 

 

 

 

 

依據以上所列舉的成本效益分析之指標，本研究利用台北市交通局（2000）所作的調查

資料，評估各個方案的成本效益，評估結果如表九∼表十六： 

 

表九 各方案旅行時間 

 
旅行時間節省(pcu-hr)

（晨峰小時） 

旅行時間節省

(pcu-hr/天）

旅行時間節省

(pcu-hr/年） 

旅行時間節省

（萬元） 

方案一 288 1152 420480 28130

方案二 -234 -936 -341640 -22856

方案三 462 1848 674520 45125

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私人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私人運輸工具

的旅行公里數

減少量 

單位行車成本
私人運輸工具的

行車成本減少量 

道路每單位公

里的肇事率 
路網事

故數 

路網公里數 

平均每次事

故的成本 
路網總

事故成

本 

與過去未興建

該設施時的路

網事故成本比

較得到肇事成

本的減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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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各方案行車成本 

  
旅行公里數

(pcu*km) 

單位行車成本

（元/公里） 

行車成本

（萬元）

行車成本減少

（萬元） 

方案一 3449585 17.84 6154 2185 

方案二 3285042 17.84 5861 1891 

方案三 3499245 17.84 6243 2273 

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表十一 各方案肇事成本 

 
旅行公里數

(pcu*km) 

單位肇事成本

（元/公里） 

肇事成本

（萬元）

肇事成本減少

（萬元） 

方案一 3449585 6.46 2228 791 

方案二 3285042 6.46 2122 685 

方案三 3499245 6.46 2261 823 

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表十二 方案一 各年期收益       （百萬元） 

旅行時間節省 行車成本 肇事成本 
年份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98 288.23 622.26 21.06 45.48 5.76 12.44 

99 272.35 635.01 19.37 45.17 5.46 12.72 

100 255.86 644.31 17.76 44.73 5.16 13.00 

101 239.06 650.15 16.25 44.19 4.88 13.27 

102 222.16 652.53 14.83 43.55 4.60 13.51 

103 205.36 651.45 13.50 42.82 4.33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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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88.83 646.92 12.26 42.02 4.06 13.92 

105 172.68 638.93 11.12 41.15 3.81 14.08 

106 157.03 627.49 10.07 40.23 3.56 14.21 

107 141.94 612.58 9.10 39.27 3.31 14.30 

108 127.49 594.23 8.21 38.28 3.08 14.36 

109 113.71 572.41 7.40 37.27 2.86 14.39 

110 100.64 547.14 6.67 36.25 2.65 14.39 

111 88.29 518.41 6.00 35.24 2.45 14.36 

112 76.68 486.23 5.40 34.25 2.26 14.32 

113 65.79 450.59 4.86 33.28 2.08 14.26 

114 55.63 411.49 4.37 32.35 1.92 14.19 

115 46.19 368.94 3.94 31.48 1.77 14.13 

116 37.43 322.93 3.55 30.66 1.63 14.08 

117 29.35 273.46 3.21 29.92 1.51 14.05 

118 21.92 220.54 2.91 29.27 1.40 14.06 

119 15.11 164.16 2.64 28.71 1.30 14.12 

120 7.95 93.36 2.41 28.27 1.21 14.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十三 方案二各年期收益              （百萬元） 

旅行時間節省 行車成本 肇事成本 
年份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98 -237.09 -511.86 18.21 39.32 4.98 10.75 

99 -224.03 -522.35 16.75 39.05 4.72 11.00 

100 -210.47 -530.00 15.36 38.68 4.46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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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96.64 -534.80 14.05 38.21 4.22 11.47 

102 -182.74 -536.76 12.82 37.65 3.98 11.68 

103 -168.93 -535.87 11.67 37.02 3.74 11.87 

104 -155.33 -532.14 10.60 36.33 3.51 12.04 

105 -142.05 -525.57 9.62 35.58 3.29 12.18 

106 -129.17 -516.16 8.70 34.78 3.07 12.29 

107 -116.76 -503.90 7.87 33.95 2.87 12.37 

108 -104.87 -488.80 7.10 33.09 2.66 12.42 

109 -93.54 -470.86 6.40 32.22 2.47 12.44 

110 -82.79 -450.07 5.77 31.34 2.29 12.44 

111 -72.63 -426.44 5.19 30.47 2.11 12.42 

112 -63.07 -399.96 4.67 29.61 1.95 12.38 

113 -54.12 -370.65 4.20 28.77 1.80 12.33 

114 -45.76 -338.49 3.78 27.97 1.66 12.27 

115 -37.99 -303.48 3.41 27.21 1.53 12.22 

116 -30.79 -265.64 3.07 26.51 1.41 12.17 

117 -24.14 -224.95 2.78 25.87 1.30 12.15 

118 -18.03 -181.41 2.51 25.31 1.21 12.16 

119 -12.43 -135.04 2.28 24.83 1.12 12.21 

120 -6.54 -76.80 2.08 24.44 1.05 12.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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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四 方案三各年期收益           （百萬元） 

旅行時間節省 行車成本 肇事成本 
年份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折現金額 當年金額

98 558.86 1034.40 25.86 47.87 6.99 12.94 

99 515.02 1029.54 23.65 47.27 6.64 13.27 

100 472.99 1021.15 21.61 46.66 6.29 13.57 

101 443.71 1034.58 19.67 45.85 5.94 13.85 

102 413.79 1041.99 17.88 45.03 5.59 14.08 

103 383.66 1043.40 16.25 44.20 5.25 14.28 

104 353.67 1038.80 14.76 43.35 4.92 14.45 

105 324.12 1028.18 13.39 42.49 4.60 14.60 

106 295.26 1011.55 12.15 41.61 4.30 14.73 

107 267.27 988.91 11.00 40.71 4.00 14.82 

108 240.30 960.26 9.96 39.80 3.72 14.87 

109 214.47 925.59 9.01 38.88 3.45 14.89 

110 189.86 884.92 8.14 37.93 3.19 14.89 

111 167.07 840.99 7.35 36.99 2.95 14.86 

112 145.41 790.52 6.63 36.03 2.72 14.79 

113 124.93 733.50 5.97 35.05 2.50 14.69 

114 105.65 669.94 5.37 34.06 2.30 14.56 

115 87.59 599.84 4.83 33.05 2.10 14.40 

116 70.74 523.19 4.33 32.02 1.92 14.23 

117 55.08 440.00 3.88 30.97 1.75 14.01 

118 40.60 350.26 3.47 29.90 1.59 13.76 

119 27.26 253.99 3.09 28.81 1.45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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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5.02 151.16 2.75 27.70 1.31 13.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十五 營運維修成本 

年份 折現金額（百萬元） 當年金額（百萬元）

98 38.98 84.17 

99 37.36 87.12 

100 35.81 90.17 

101 34.32 93.33 

102 32.89 96.59 

103 31.52 99.97 

104 30.20 103.47 

105 28.94 107.09 

106 27.78 110.84 

107 26.58 114.72 

108 25.48 118.74 

109 24.41 122.89 

110 23.40 127.19 

111 22.42 131.65 

112 21.49 136.25 

113 20.59 141.02 

114 19.73 145.96 

115 18.91 151.07 

116 18.12 156.35 

117 17.37 1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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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6.65 167.49 

119 15.95 173.35 

120 15.29 179.42 

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表十六 方案效益成本評估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折現率（％） 0.08 0.08 0.08 

總效益（89年） 326581 -218858 594565 

總成本（89年） 145941 138141 2222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賽局決策分析 

由前述的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到各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結果，並得知各方案成本效

益之優劣。從成本效益之分析結果，可以得知方案三所獲得的成本效益分析結果較佳，

其次是方案一，再其次是方案二；因此可以得知目前所得到較佳之方案是第三方案；但

是依據目前的現況，台北市縣雙方似乎對於這些方案並未完全的認同；本研究將利用賽

局論進行決策分析，並提出改善策略。 

依照本案例特性所架構出的賽局結構如下： 

（一）參與者（player）：本賽局的參與者包括了：台北市、台北縣。 

（二）策略（strategies）：本賽局的策略包括前述的三個替選方案。 

（三）報酬（payoff）：本賽局的策略是方案集合，而賽局中所需要的報酬就是以各方案

的效益成本評估值為主，只是為了進行不同情境下的賽局，本研究提出了不同的

效益分配情境，以模擬出不同的賽局。 

為了提出不同情境的賽局，本研究擬定以下效益與成本分配的原則進行賽局的架構，分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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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原則如下： 

（一）效益分配標準 

依據交通量的比例分配：各方案的效益評估值，並非針對縣市雙方分別進行效益評

估，因此所得出的效益為台北都會區整體路網的效益；但本研究所需要的效益為縣市雙

方個別的效益，因此必須將效益分配給台北市縣雙方。對於橋樑的使用者而言，本研究

認為交通產生量較大的一方，受益是較多的，因此在分配效益時，利用各重要橋樑之屏

柵線交通量作為分配的比例基準。舉例而言：若是台北縣往台北市方向之交通量較大，

則受益也較多，因此所分配到的效益亦較多；所以，本研究預計採用交通量的比例作為

效益分配之原則。本研究依據台北市交通局（2000）的調查結果，得知台北市縣間各重

要橋樑在各方案引進後交通量如表十七至十九所列： 

 

表十七 方案一屏柵線交通量（pcu） 

 方向 交通量 

進城 5196 
華中橋 

出城 3303 

進城 1759 
主橋 

出城 1007 

進城 8430 
中正橋 

出城 4251 

進城 3265 
永福橋 

出城 1467 

進城 6668 
福和橋 

出城 4000 

進城 25318 
總和 

出城 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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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表十八 方案二屏柵線交通量（pcu） 

 方向 交通量 

進城 4892 
華中橋 

出城 3233 

進城 913 
快速聯絡道 

出城 127 

進城 8322 
中正橋 

出城 4851 

進城 3491 
永福橋 

出城 1757 

進城 6618 
福和橋 

出城 3697 

進城 24236 
總和 

出城 13665 

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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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方案三屏柵線交通量（pcu） 

 方向 交通量 

進城 4835 
華中橋 

出城 3136 

進城 3795 
主橋 

出城 687 

進城 8027 
中正橋 

出城 4215 

進城 2942 
永福橋 

出城 1699 

進城 6113 
福和橋 

出城 4149 

進城 15712 
總和 

出城 13886 

資料來源：台北市交通局（2000） 

 

利用上述的效益分配原則，可以得出台北市與台北縣個別的效益如表二十： 

表二十 縣市效益分配表           （萬元）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台北市效益 117569 -78789 279446

台北縣效益 209012 -140069 3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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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分配標準 

設定以下三種情況： 

（1）依據設施佔各縣市面積的比例：依據台北市交通局（2000）規劃內容，台北市縣

間雙方成本分配的原則主要是依據該設施佔各縣市的比例分配其成本。 

（2）平均分配：考慮到橋樑興建後，雙方皆會受惠，依據公平的原則，雙方應該公平

分配成本。 

（3）依據交通量比例分配：此分配原則，主要依據概念如同效益分配之原則，使用量

越大者，需負擔較多成本，因此依據交通量之多寡來分配成本。 

（4）若是雙方決策方案相衝突時，由單方面負責出資金，但所選取的方案必須依據出

資金的一方所偏好的方案作為執行方案：依據台北市縣雙方過去約定成俗之習慣，市縣

間橋樑興建成本是輪流支付的，因此縣市間可單獨支付成本並進行橋樑之興建。依此概

念，本研究認為在雙方對於方案認定產生不同想法時，可單獨興建，並依據出資金的一

方所認定的方案作為採行之方案，並依此採行方案建構賽局報酬表之報酬。 

 

4.3.1 明確報酬表之決策分析 

依據前述的一種效益分配原則與四種成本分配原則，本研究研擬出六種不同情境的

報酬表，並利用前章之決策模式分析均衡解，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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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1: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各縣市所佔面積分配與包含中央補助，方案不同時，由

台北縣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13951,197336 -78789,-278211 279446,92878 

方案二 117569,63070 -176869,-151121 279446,92878 

方案三 117569,63070 -78789,-278211 121654,297340 

 

 

 

情境2: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各縣市所佔面積分配與包含中央補助，方案不同時，由

台北市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13951,197336 -28372, 209012 -28372,209012 

方案二 -216930,-210069 -176869,-151121 -216930,-210069 

方案三 57204,315119 57204,315119 121654,297340 

 

 

 

：均衡解 
：理想解 

：均衡解 
：理想解 

（萬元） 

（萬元） 



 60

情境3: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照交通量比例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縣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65030,115609 -78789,-278211 279446,92878 

方案二 117569,63070 -128520,-228480 279446,92878 

方案三 117569,63070 -78789,-278211 199439,172885 

 

 

 

 

情境4: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照交通量比例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市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65030,115609 -28372,209012 -28372,209012 

方案二 -216930,-210069 -128520,-228480 -216930,-210069 

方案三 57204,315119 57204,315119 199439,172885 

 

 

 

 

：均衡解 
：理想解 

：均衡解 
：理想解 

（萬元） 

（萬元） 



 61

情境5: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平均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縣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44598,136040 -78789,-278211 279446,92878 

方案二 117569,63070 -147860,-209140 279445,92878 

方案三 117569,63070 -78789,-278211 168325,172885 

 

 

 

情境6: 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平均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市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44598,136041 -28372,209012 -28372,209012 

方案二 -216930,-210069 -147860,-209140 -216930,-210069 

方案三 57204,315119 57204,315119 168325,172885 

 

 

 

由上述的各個報酬表中可以觀察到，除了情境1及情境2以外，其餘的均衡解與理

想解在報酬表中皆是在相同的位置，由此結果，可以解釋說在這四種情境下所構成的賽

局若是達到均衡解，也會同時達到理想解；也就是說，均衡時獲得的結果不但對個別而

言是最佳的（均衡解），對於社會整體而言亦是最佳的（理想解）；至於在情境1與情境

2中，以情境1的情境而言，均衡解是在台北縣全額負擔成本下，採行方案三的情況下

：均衡解 
：理想解 

：均衡解 
：理想解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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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的，但理想解卻是出現在雙方同時選擇方案3的情況下達到的，因此若是希望均衡

解往理想解方向移動，在效益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則必須降低台北縣負擔的成本，同時

提高台北市負擔的成本即可驅使均衡解往理想解移動。至於在情境2中，若是由台北市

單獨負擔成本，在採行方案3的情況下可達成均衡解，但理想解卻是落在雙方皆採行方

案三的情況下達成，因此若是要驅使均衡解往理想解方向移動，則必須降低台北市負擔

的成本，提高台北縣負擔的成本。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若是由單方面負擔成本，則

可以促使均衡解的產生，也就是說可產生雙方可接受的方案，但是所達成的方案可能不

是對整個台北都會區是最佳的，若要達到對整個台北都會區是最佳的，則必須雙方共同

負擔成本。 

 

4.3.2模糊報酬表之決策分析 

從前述的分析可以瞭解到，不同的支付表內容，會衍生出不同的均衡結果，因此支

付表內容的變動會有不同的結果；由於本研究支付表的來源主要是依據成本效益法配合

淨現值法所得到的結果，因此這些評估數值會是不明確的，也就是說可能會在某一個範

圍內產生變動；為了解這些變動對於本案例所產生的影響，本小節利用前述的模糊方式

處理這些不明確的數值，並進而比較在支付表中的數值在明確與不明確的情況下其結果

的差異。 

從中正二橋的案例中可以發現到，影響賽局結果的重要因素，在於參與者雙方的報

酬值相對大小而定，因此，若是報酬值處於一個變動的情形，則勢必賽局得結果會不相

同的。從 3.4節知道，為處理這些報酬值的不明確，因此在傳統賽局中加入了模糊的概

念，以求得均衡解。依據 3.4可知，欲進行模糊賽局，必須先定義出參與者之報酬值與

目標的隸屬函數，才能進行運算以求得均衡解，以下就針對本研究案例中的報酬值與目

標之隸屬函數一一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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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酬之模糊化 

本研究設定該賽局之模糊隸屬函數為等腰三角形（見圖 8），其隸屬函數之中間值

（a）為固定報酬下的值，其右邊界（aR）與左邊界（aL）分別是中間值×（±30％）來求

得，因為其隸屬函數為等腰三角形，因此右邊界與左邊界是相同的。 

 

 

 

 

 

 

 

圖8 案例報酬之隸屬函數 

 

 

依據此等腰三角形所形成之隸屬函數如下： 

 

 

μ(x)= 

 

 

（二）目標之模糊化 

目標的模糊化，其重點在於目標達成度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設定目標的隸屬函數為

梯型（見圖 9、圖 10），其中 a 為參與者 A 的報酬中最大值，a 為參與者 A 的報酬中的

最小值； b 為參與者B的報酬中最大值，b 為參與者B的報酬中的最小值；因此可以得

到其隸屬函數為 

 

 

0，假如 x＜0.7a 

（x-0.7a）/0.3a，假如 0.7a x≦ ＜a 

（1.3a-x）/0.3a，假如 a x≦ ≦1.3a

0，假如 1.3a＜x 

0.7a 1.3a a 

µ(x) 

x

1



 64

 

 

 

 

 

圖9 案例目標之隸屬函數（A） 

 

 

 

 

 

 

圖10 案例目標之隸屬函數（B） 

 

 

 

μ(xAy)= 

 

 

 

 

μ(xBy)= 

 

 

a a  

µ(xAy) 

xAy

1

b b  

µ (xBy) 

xBy

1

0，假如 x≦ a L 

（x- a）/( a - a )，假如 a x≦ ＜ a

1，假如 a ＜x 

0，假如 x≦ b L 

（x- b）/( b - b )，假如 b x≦ ＜ b

1，假如 b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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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糊賽局分析結果 

利用上述的隸屬函數，將固定報酬下的賽局支付表轉換成模糊賽局的支付表，模糊

賽局的支付表包含了三個部分：中間值、左界、右界，所以其報酬函數就成為了一個區

間值，將這些報酬函數的數值代入3.4節的公式中求解，可求得六個情境下的均衡解，

並可比較這些結果與固定報酬下的賽局結果的不同。 

 

情境1: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各縣市所佔面積分配與包含中央補助，方案不同時，由

台北縣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13951,197336 -78789,-278211 279446,92878 

方案二 117569,63070 -176869,-151121 279446,92878 

方案三 117569,63070 -78789,-278211 121654,297340 

 

 

情境2: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各縣市所佔面積分配與包含中央補助，方案不同時，由

台北市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13951,197336 -28372, 209012 -28372,209012 

方案二 -216930,-210069 -176869,-151121 -216930,-210069 

方案三 57204,315119 57204,315119 121654,297340 

 

：均衡解 

：均衡解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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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3: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照交通量比例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縣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65030,115609 -78789,-278211 279446,92878 

方案二 117569,63070 -128520,-228480 279446,92878 

方案三 117569,63070 -78789,-278211 199439,172885 

 

 

 

 

情境4: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依照交通量比例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市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65030,115609 -28372,209012 -28372,209012 

方案二 -216930,-210069 -128520,-228480 -216930,-210069 

方案三 57204,315119 57204,315119 199439,172885 

 

 

：均衡解 

：均衡解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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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5: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平均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縣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44598,136040 -78789,-278211 279446,92878 

方案二 117569,63070 -147860,-209140 279445,92878 

方案三 117569,63070 -78789,-278211 168325,172885 

 

 

情境6: 雙方方案相同時，成本平均分配，方案不同時，由台北市負擔成本 

 

台北縣 

台北市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44598,136041 -28372,209012 -28372,209012 

方案二 -216930,-210069 -147860,-209140 -216930,-210069 

方案三 57204,315119 57204,315119 168325,172885 

 

 

 

依據模糊賽局模式所得到結果可以得知，在這六個情境中，除了情境二與情境六可

以得到單純策略均衡解之外，其餘四個情境皆為混合策略的情形，因此在這四個情境下

所獲得的均衡解，只能得知雙方參與者對於各個策略選擇的機率及偏好，無法確切的得

知最後選擇的方案；依據規劃的要求，希望雙方能得到共識，也就是希望能獲得確定的

答案以進行建設，因此若得到混合策略的結果是較不合適的。 

而在情境二與情境六之中皆是得到單純策略的均衡解，其中情境二的單純策略均衡

：均衡解 

：均衡解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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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中，台北市贊成方案三，而台北縣贊成方案二的，由於在此情境之下是由台北市負

擔成本，因此採行的方案是方案三；在情境六之中所得到的均衡解亦是在台北市贊成方

案三而台北縣贊成方案二的情形，因為此情境下亦是假設由台北市負擔資金的，因此最

後採行的方案就是方案三。 

 

（四）模糊賽局與明確賽局之比較 

從本研究案例中可以觀察到，明確報酬下的賽局，可以比較容易的從報酬表中找出

單純策略下之均衡解，並可推導出均衡解之下雙方採行的策略；亦可瞭解均衡解與理想

解之差距，進而研擬改善策略，尋求均衡解與理想解的相等，期望達到社會整體效益最

佳的情況。 

而在模糊賽局之中，主要是認定參與者雙方對於各個方案淨效益之評估，並不是一

個明確值，而是一個模糊值，也就是說淨效益是在一個範圍內變動，而不是明確的；本

研究假設淨效益的數值是在±30％的範圍內變動，因此在決定這些均衡解時，容易出現

混合策略之情形，也就是呈現參與者對於各個方案的偏好，而無法明確的決定出共識，

造成模糊賽局與明確報酬賽局結果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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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衝突管理分析 

5.1 明確報酬下之衝突管理分析 

針對 4.3.1所得到的賽局結果，發現到了部分情境下的賽局結果出現了均衡解與理

想解不一致的情況，因此本段將針對這些不一致提出解決策略與方法。 

從 4.3.1所列出的六種情境做比較，可以得知情境 1與情境 2中，均衡解與理想解

是位於不同的位置，其餘四種情境皆是均衡解與理想解在相同的位置。因此本段將針對

情境 1與情境 2的情況作討論。 

在情境1中，均衡解位在台北市贊成方案二而台北縣贊成方案三的情況，從情境所

設定的成本分配原則得知，均衡解下的情況是由台北縣負擔全額的成本，而所採用的方

案，亦是台北縣贊成的方案三；而在理想解的情況時，卻是雙方皆贊同方案三的情況下

達成的，此時成本是雙方依照設施所佔的面積來負擔成本的，也就是說雙方必須共同負

擔成本；因此比較理想解與均衡解可以得知其最大得差異在於成本分配方式的不同。因

此若是能調整成本分配的方式，則可驅使均衡解往理想解的的方向移動，以期望該設施

完成時是達到社會整體效益最大的情形。 

至於該如何調整呢？從橋樑建設的成本項目來看，可以得知成本主要包含以下的項

目：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費、細部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工程

建造費與營運維護費，這些成本項目中，工程建造費佔了絕大的比例，約佔了 90％之多，

也就是說成本中有絕大部分是工程建造費，因此若是要針對成本分配做調整，則必須調

整工程建造費的部分，才能產生明顯的效果。 

從支付表中可以得知，在情境 1 的情況下，均衡解時台北市的淨效益約為 297446

萬元，台北縣約為 92878 萬元；而在理想解時，台北市淨效益約為 121654 萬元，台北

縣約為 297340 萬元。在均衡解與理想解的情況下皆是採行方案三的，但是由於成本分

配的差異造成雙方效益有明顯的不同。 

在理想解中，負擔成本的除了台北市與台北縣外，尚包括中央的補助，中央政府、

臺北市政府與台北縣政府三方分配的比例為：21％、71％及 8％，由此可看出在理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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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台北縣政府所負擔的成本較均衡解時相去甚遠，因此為達到均衡解與理想解

的相等，勢必將低某一方的成本或是提高某一方的淨效益；以橋樑設施而言，要提高其

收益是比較困難，所以另一個方式就是降低某一方的成本或增加某一方的成本；但是以

現實環境而言，降低負擔的成本較提高負擔成本為易，但是要如何降低成本且又易於執

行，將是重要的課題。所謂的理想解，就是在所有參與者的報酬總和為最大時即為理想

解，因此情境 1中，若希望均衡解與理想解相等時，則必須降低台北縣所負擔的成本以

提高其淨效益；從情境 1的支付表可得知，若將均衡解中的參與者雙方的淨效益相加與

理想解中雙方淨效益相加所得到的和作比較，發覺相差約 46671萬元，因此若能提高均

衡解時台北縣的淨效益，則能促使均衡解等同於理想解；欲提高台北縣的淨效益，勢必

降低其所負擔的成本約 46671萬元，但這些降低的成本該如何處理呢（見表二十一）？

策略有二：（1）由中央政府補助；（2）由台北市負擔；在策略一中，台北縣所減少的成

本，主要是由中央補助來彌補這些成本的差額，從表十九中可以看出，在執行策略一時，

中央政府需要負擔 46670萬元左右的成本，因此其淨效益是負值的，而台北縣的效益則

是由 92878 萬元提升到 139548 萬元，而台北市的淨效益卻是不變的；在策略二中，減

少的成本是由台北市負擔，而不必由中央補助，因此從表十九中可以觀察到，台北縣的

淨效益亦是由 92878萬元提升到 139548萬元，但台北市的效益卻是由 279446萬元減少

至 232775 萬元，此時中央是不用補助的。從這兩個策略中可以看出，策略一之中，中

央所需負擔的成本與理想解時的狀況相當的，但台北市獲得的淨效益卻是大幅成長的，

而台北縣的淨效益亦是大於零的，因此是可行的；而策略二之中，雖然雙方淨效益皆大

於零，但台北市卻必須由均衡解時的不負擔成本轉變為需負擔成本，因此必須要先說服

台北市願意負擔成本的意願，才有辦法達成目標，因此施行上是較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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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衝突管理策略（一） 

 均衡解 理想解 改善策略一 改善策略二 

中央政府 0 -46671 -46671 0 

台北市 279446 121654 279446 232775 

台北縣 92878 297340 139548 1395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情境 2中，在均衡解時，主要是由台北市負擔全部的工程建設費，但在理想解

時，亦是如同情境 1中的情形一樣，由三方面負擔成本；利用情境 1的推論過程，在情

境 2中亦是希望降低台北市所需負擔的成本，期望在均衡解時亦能獲得社會整體效益最

大的情形。若要降低台北市所需負擔的成本，則這些不足的成本也是有兩個策略來進行

（見表二十二）；策略一是由中央補助，策略二是由台北縣負擔；從下表可以得知，為

促使均衡解往理想解移動，則必須降低台北市的成本約 46671萬元，若是依照策略一的

原則，這些成本必須由中央負擔，此時中央的淨效益為-46671萬元，台北市的淨效益由

57204萬元提升至 108375萬元，而台北縣的淨效益是不變的；若是執行策略二，則台北

市所減少的成本必須由台北縣負擔，因此台北縣的淨效益由 315119萬元減少至 268448

萬元，比較這兩項策略，興建該設施後，台北縣獲得的收益較多，因此由台北市負擔部

分成本是合理的，所以應該是可行的。 

表二十二 衝突管理策略（二） 

 均衡解 理想解 改善策略一 改善策略二 

中央政府 0 -46671 -46671 0 

台北市 57204 121654 103875 103875 

台北縣 315119 297340 315119 2684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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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跨縣市運輸設施在規劃時期，經常遭遇到縣市雙方意見不一致的

情形，導致該運輸設施之興建產生阻礙，此即為跨縣市運輸設施之衝突。本研究針對這

項衝突，首先瞭解衝突的本質及類型；第一部份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瞭解各個替選方

案之成本及效益，並進而瞭解縣市雙方在各個替選方案所獲得之淨效益；第二部分將成

本效益分析結果引入賽局模式，並利用賽局模式尋求現況下的理想解與均衡解，並提出

適當的策略以尋求均衡解與理想解之相等，最後並將模糊理論引入賽局模式，瞭解不明

確報酬之下，賽局所呈現的狀況，並比較明確報酬賽局與模糊報酬賽局之差異，此即為

本研究之主要架構。 

 

6.1結論 

從過去的文獻資料，本研究瞭解在過去有關賽局理論的相關文獻，大多是針對賽局

理論本身做模式的推導，較少實際案例的應用；而針對衝突管理之相關文獻，絕大部分

只針對該衝突提出政策性的說明及建議，較少利用量化方式分析衝突本質，繼而提出策

略。因此，本研究即著眼於利用量化方式分析衝突，並配合賽局理論之觀念，提出適切

的解決策略。從現實案例中瞭解到，台北市縣間的中正二橋規劃案就是一個運輸設施在

規劃時期就發生縣市雙方意見不一致的衝突產生，因此本研究即利用該規劃案作為研究

案例。 

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發覺到，該橋樑設施完成後，台北市及台北縣所獲得效益並非對

稱的，此不對稱性導致台北市與台北縣對於該橋樑設施之興建意願不相同；橋樑完成

後，台北市獲益較少，因此興建意願不強；而台北縣獲益較多，因此興建意願較強烈。

經由賽局理論發現到，當縣市雙方均需負擔成本時，則該設施是不可能完成的：但若是

由單方面負責成本，則會有興建完成的可能；但興建完成後，可能不是整體社會福利最

佳的情況，因此勢必降低單獨出資一方的成本才行，但是這不足的成本該如何處理呢？

可以有兩個方式處理，策略一是由中央政府補助，策略二則是由另一個縣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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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中可以瞭解，策略一的可行性較策略二的可行性高。在策略二中，若補助

資金的縣市為受益較少的一方，則無強烈的理由驅使其主動補助資金；但若是補助資金

的縣市是受益較多的一方，則有合理且充分的理由驅使其補助資金，因此策略一是較適

當的方式。如此實行，則中央只需補助少部分的經費，即可促成橋樑設施的興建。 

另外在模糊賽局中，我們可以觀察出，在成本效益分析值為不確定狀態下，雙方並

不易達成單純策略的均衡解，較容易發生混合策略的情況；因此本研究認為當一個方案

的成本效益評估值不穩定時，雙方比較不容易得出解決共識。 

 

6.2建議 

本研究所使用之模式，主要是針對參與者只有兩人的情形才適用，也就是衝突發生

在只有兩人的情況時才適用，若多於兩人則不適合；另外在成本效益評估時，本研究主

要是針對可以貨幣化之指標進行成本及效益的評估，因此使用的指標只包含：旅行時

間、行車成本及肇事成本等項目進行效益評估，至於其他非量化指標或是無法貨幣化之

指標，包括：外部成本（噪音、污染及震動），橋樑周圍土地價值的改變等參數，則無

法引入；另外在模糊賽局部分，本研究假設參與者對於成本效益值的認定，主要是介於

固定報酬值的±30％之間的範圍作變動，而且是各個方案皆是相同的，但現實狀況中，

可能是各個參與者對於各個方案皆有其認知上的差距，導致不同的感覺，則其隸屬函數

就會呈現不同的狀況，進而影響賽局的結果。 

針對以上限制，本研究建議後續可針對以下主題繼續做更深入之研究及探討，包括： 

（一）當衝突的參與者為多於兩人時，分析及解決該衝突之模式該如何做修正及調整；

當賽局之均衡解求出時，該如何提出解決衝突之策略，這將可提高此模式之適用

性。 

（二）進行成本效益評估時，該如何確切地評估出各個替選方案對於衝突參與者之影

響，該如何將非量化及非貨幣化指標引入，也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三）參與者對於各個方案的成本效益評估值的感覺及不確定性，應做更深入的調查及

瞭解，或許各個方案對於各個參與者的感覺都是不相同的；若能更確實瞭解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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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則模糊報酬賽局將能提供更確實的資料解決衝突。 

後續研究若能針對上述三方面進行調整及研究，將更提高衝突分析模式之可信度及適用

性，並更能確實的解決現實狀況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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